
住所托管服务协议书 

 

甲方：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

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

 

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拟注册成立企业的投资主体) 

具体办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理人联系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/护照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拟注册成立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以下称“住所托管企业”） 

拟注册成立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拟注册成立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深

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》、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关于鼓励社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实施意见》和有关

规定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就甲方为住所托管企业提供住所托管服

务事宜达成一致，自愿签订如下协议： 

一、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住所的使用期限（以下称“托管期限”）



内，双方同意以甲方的住所（以下称“托管住所”）作为住所托管企

业法定注册地址。托管住所的地址为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

路 1号 A栋 201室。 

二、托管住所仅用作住所托管企业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其

他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时的法定注册地址，不用作住所托管企业的实际

经营场所、办公场所或其他任何场所。住所托管企业的实际经营场所、

办公场所等发生的全部费用与责任均由住所托管企业或乙方自行承

担，概与甲方无关。 

三、托管住所仅限乙方注册成立的住所托管企业使用。本协议有

效期内，如未事先获得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擅自变更住所托管企业的

投资主体，本协议自动失效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项下托管费用

总额的 20%的违约金，甲方同时保留要求乙方赔偿相应损失的权利。 

四、托管期限及费用支付方式 

1.托管期限以年为单位，最短托管期限为壹年。本协议项下托管

期限为     年   月  日起至     年   月  日止。托管期限届满，

经双方协商同意，本协议可以书面形式续签。如乙方要求续签，应在

托管期限届满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，否则本注册地址至托管期限届

满之日自动失效。 

2.本协议下托管费用为每年人民币      /     元整

（￥     /     ）。 

3.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将本协议项下托管费用人民

币    /    元整（￥  /  ）全额转入甲方指定银行账号。 

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上步支行 

名  称：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

账  号：4420 1508 0000 5253 2241  

付款后，乙方应及时向甲方财务部门索取发票。发票将作为乙方

合法行使本协议规定的相关权利的凭证。 

五、甲方权利义务 

1.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要求乙方支付住所托管费用。 

2.及时为乙方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相关资料用于住所托管企

业办理登记注册手续。 

3.有权对乙方履行本协议的相关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监督。 

4.有权要求住所托管企业或乙方定期提交企业基本经营信息及

重大活动信息。 

5.有权对住所托管企业的投资主体进行审核，有权要求乙方及时

书面报告住所托管企业投资主体变更情况与原因。 

6.如住所托管企业或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提交企业基本

经营信息及重大活动信息，甲方有权在本协议托管期限届满时不予续

签。 

7.如发现住所托管企业或乙方有违法经营的情况，甲方有权解除

协议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本协议项下托管费用总额的 20%的违约金，

同时，甲方保留要求乙方赔偿相应损失的权利。 

六、乙方权利义务 

1.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相关资料用于住所



托管企业办理登记注册手续。 

2.准时、足额向甲方支付托管费用。 

3.积极配合甲方的依法检查及监督。 

4.积极配合甲方开展入区企业信息收集工作，按照甲方提供的表

格模板，每月定期以电子邮件、传真等方式提交住所托管企业或乙方

基本经营信息及重大活动信息。 

5.积极配合甲方对本协议履行情况进行的必要检查和监督。 

6.及时向甲方书面报告住所托管企业投资主体变更情况与原因。 

七、本协议为甲乙双方自愿公平商定，如协议履行过程中或因协

议本身发生任何争议或纠纷，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

双方均有权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八、免责条款：本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不构成亦不应被解释

成任何合作关系或伙伴关系。乙方和乙方设立的住所托管企业、其他

关联企业、分支机构从事的任何经营活动或违法活动所直接或间接产

生的全部后果与责任概与甲方无关。如甲方因此遭受任何直接或间接

损失，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 

九、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以书面补充协议形式进行约

定，补充协议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与本协议具同

等法律效力。 

十、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十一、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方壹份，乙方贰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

力。 



（以下无正文,为签署页。） 

 

 

甲方：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

盖章： 

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 

 

 年      月     日   

 

 

 

乙方： 

盖章/签字（法人股东盖章，自然人股东签字或盖私章）： 

 

年      月     日   

 


